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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及目标 

 

1.1 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为一间上市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上市规则」）有义务向其股东（「股东」）及公众人士及时、公平地提供适当数据及资料。 

 

1.2 本股东通讯政策（「政策」）的目的为： 

 

1.2.1 确保股东获提供有关本公司业务及表现的资料既平衡且容易理解； 

 

1.2.2 让股东可于知情情况下行使其权利；及 

 

1.2.3 让股东可与本公司有效建立密切关系。 

 

1.3 本政策补充本公司的内幕消息及保密信息传讯守则（「传讯守则」）。 

 

2. 沟通策略 

 

2.1 本公司的注册办事处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一般查询专用的电邮地址及投资者关系专用的电邮

地址须列载于本公司网站「联络方法」页面，以促进股东与本公司沟通。 

 

2.2 股东可随时索取本公司的公开资料。 

 

2.3 股东可随时致函与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通信。有关信函应邮寄至本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收件

人：董事会，经公司秘书转交。 

 

2.4 股东就有关其持股量的问题应直接查询本公司的股份过户登记处卓佳广进有限公司。 

 

3. 持续沟通 

 

3.1 公司通讯
附注

  

 

3.1.1 向各界股东持续传达信息的主要途径，是透过派发年度及中期报告、经香港联合交易所向公众

人士发放信息及股东周年大会。 

 

3.1.2 本公司须确保公司通讯的格式、内容及刊发方式遵守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指引。此外，本公司

采纳了传讯守则以确保其符合（其中包括）持续披露责任，让公众人士全面知悉可合理预期会

重大影响本公司证券价格或价值的所有资料。 

 

  

http://www.chinaagri.com/s/pdf/tr/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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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本公司会作出适当安排以利于股东选择收取公司通讯的语言版本（英文或中文）及收取方式（以

本公司网站或印刷本方式）。 

 

附注： 公司通讯指由本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供其任何证券的持有人参照或作出行动的任何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报告、年度账目连同核数师报告、中期报告、会议通告、通函及委派代

表书。 

 

3.2 本公司网站 

 

3.2.1 本公司网站载有有关本公司的资料，当中包括投资者专区。公司通讯及向市场正式发放的重要

信息会载于本公司网站的投资者专区，以保持与股东全面、公开地沟通。 

 

3.2.2 所有经香港联合交易所发放的公司通讯亦须刊载于本公司网站，并于首次刊载日期起计最少5

年持续登载于本公司网站供浏览及下载。 

 

3.2.3 本公司年度及中期业绩简布会的所有资料须于发放后登载于本公司网站，并持续登载于该网站

2年。 

 

3.2.4 本公司网站须登载本公司已刊发的合适新闻稿及信息。 

 

3.3 投资市场简报会 

 

3.3.1  投资界可透过多种投资者关系活动（如：于业绩公布后的新闻发布会及分析师简报会与媒体及

投资界沟通、路演、单独会面、电话会议及午餐会）获提供（视乎商业及保密限制）本公司业

务营运及发展策略的最新进展，让市场及时掌握最新资料。 

 

4. 股东大会  

 

4.1 本公司按照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举行其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为本公司与其股东沟通

的主要平台，并为股东提供机会就本公司及回顾年度的业绩进行提问。 

 

4.2 本公司将作出适当安排以便股东参加股东周年大会，亦会鼓励股东行使其作为股东的权利，亲身或由

委任代表或由授权代表参与股东周年大会及于会上投票。 

 

4.3 除本公司董事外，合适的管理层将出席股东大会以回答提问。董事会及其委员会的主席（或其授权人

士）在适当情况下，将获邀请出席大会及准备就彼等各自负责范畴回应股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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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公司的核数师将获邀请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回答股东就审核工作及核数师报告的编制及内容的有

关问题。 

 

5. 其他 

 

5.1 属章程性质的文件 

 

5.1.1 本公司须在其网站上发布其最新的综合版本的章程细则，并须保持其更新。 

 

5.1.2 在年度之中，如本公司的章程细则有任何重大的变更，本公司须在同期的年报内，在企业管治

报告中披露。 

 

5.2 股东提名候选董事的程序 

 

5.2.1 本公司须在其网站上公布股东提名候选董事的程序。 

 

 

6. 董事会审批 

 

6.1 董事会已批准本政策。董事会可不时更新及修订本政策。 

 


